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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管道燃气用气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（燃气集团填写）：
	申请单位
	广东创粤建设有限公司
	联系人
	

	用气地址
	http://www.gdcyjs.com
报装电话：400-080-2108
	电  话
	固话：400-080-2108
手机：

	代理人
	
	联系电话
	固话：      手机：

	申

请

提

交

资

料


	□  房产证（复印件）

	
	□  授权委托书（附件一）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代理人办理需提供）

	
	□  产权单位的证明（附件二）（非产权单位人申请需要提供）

	
	□  营业执照或工商局《个人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

（居民用户或房产性质为非住宅的无需提供）

	
	□  关于《管道燃气开户程序》的回复（附件三）

	
	□  用气点（厨房）所在层的平面图复印件一份（公福商业用户提供）

	
	□ 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（红线图）复印件（如无房产证需要提供）

	
	□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（总平面图）复印件（如无房产证需要提供）

	
	其它相关资料

	
	□

	
	临时供气需提供资料:

	
	□  房产单位证明

	
	□  授权委托书（附件一）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代理人办理需提供）

	
	□  关于《管道燃气开户程序》的回复（临时供气）（附件四）

	
	□  营业执照或工商局《个人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

	
	□

	
	□

	
	以上所有资料均需加盖用气申请单位公章或签名

	受理书领取方式
	□联系人   □代理人

	备

注

	1、申请人应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以虚报、瞒报、造假等不正当手段所取得的用气受理书无效。

2、《物权法》规定，“不动产权利人因建造、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、电缆、水管、暖气和燃气管线等必须利用相邻土地、建筑物的，该土地、建筑物的权利人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。”
	我单位已阅知有关备注说明，并承诺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及数据的准确性负责，自愿承担虚报、瞒报、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同时承诺同意为相邻用户接驳燃气管道提供必要的便利。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

申 请 人
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 表格可从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网址下载，网址：http://www.gzgas.com或http://www.gz96833.com    

2. 咨询电话：96833

   3. 递交申请资料地址：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燃气销售中心市场开发部（环市东路416号之一1104室
